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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文；並自 110年 10月 27日生效

一、臺北市政府（以下簡稱本府）為舉辦雨水下水道工程，對於工程進行

    之必要性，選擇處所、方法及支付償金等事宜，特訂定本注意事項。

二、本注意事項主管機關為本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以下簡稱水利處）。

三、本注意事項用詞定義如下：

    （一）新建：原無排水設施屬首次建造者。

    （二）增建：將原排水設施擴大，增加其用地面積者。

    （三）更新：將排水設施之一部分拆除，並於原用地範圍內改善，不

          涉及擴大用地面積者。

四、雨水下水道工程進行之必要性，應符合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

    （一）最近三年中有積淹水及通報紀錄，經水利處認定有新建或增建

          雨水下水道之情形。

    （二）位於水利處公告臺北市當年度市區歷史易積水地點範圍內之新

          建或增建雨水下水道工程。

    （三）已成立公用地役關係之都市計畫道路用地，因無排水設施而需

          新建雨水下水道工程。

    （四）其他因本府舉辦公共事業需要新建或增建雨水下水道工程，或

          為改善排水效能所為之相關設施。

    不符前項情形者，於取得全體土地所有權人無償使用同意書後，經水

    利處評估確有促進排水功能，方可進行雨水下水道工程。

    第一項必要性工程所需之償金計算方式依臺北市政府舉辦下水道工程

    使用土地支付償金或補償費相關規定辦理。

五、水利處舉辦雨水下水道工程處所及方法之選擇，得邀請水利等相關技

    師公會、學者專家及本府相關機關召開會議決定之。

六、本注意事項作業程序依「臺北市政府舉辦雨水下水道工程注意事項作

    業流程圖」辦理（如附圖）。


